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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

防控管理办法的通知
渝城管局发〔2021〕3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）城市管

理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管理办法》已经市城市管

理局 2020 年度第 24 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1 年 1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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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
防控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质量，维护绿地植

物健康，充分发挥绿地生态效益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

《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、镇规划区内的城市

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预报及防控，

是指对危害园林植物的病虫等有害生物开展监测、预报、防控等

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实行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控

的方针，坚持行业主导、属地负责、科学管理、绿色防控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虫害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障监测、预报及防

控工作经费的投入。

第六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市城市园林绿

化病虫害监测预报体系，负责指导全市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

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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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做好辖区内园

林绿化病虫害监测预报及防控工作，指导监督城市园林绿化管护

单位落实有关防控要求。鼓励社会单位和个人积极提供园林绿化

病虫害发生信息。

第七条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并指导城市园

林绿化病虫害防控技术研究、新优成果应用和技术培训。

第八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市园林绿化病

虫害监测预报工作制度，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加强监测预

报，建设全市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预报信息平台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按标准建设辖区内园

林绿化病虫害监测点及信息平台。

第九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市级园林绿化病虫害

监测预报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园林绿化病

虫害监测点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损毁、拆除和擅自移动园林绿化

病虫害监测点设施设备，或者以其他方式妨碍园林绿化病虫害监

测点设施设备正常运行。

第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病虫害发生的种类、寄主、时间、范围、虫口密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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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虫株率、危害等级；

（二）病虫害发生的气候条件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监测的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按照全市

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预报信息平台的规定及时报告园林绿

化病虫害监测信息，不得瞒报、谎报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信息，

不得授意他人编造虚假信息，不得阻挠他人如实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在综合分析监测结果

的基础上，编制全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预报，并通过城市园林绿化

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发布。

第十三条 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健全园林

绿化病虫害防控体系，定期为一线病虫害防控作业人员提供技术

培训、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。

鼓励科研单位、有关院校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单位和个人研

究、依法推广绿色防控技术。

第十四条 城市园林绿化不得使用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植

物，禁止使用异地调入无植物检疫的苗木。

出现检疫性病虫害时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

应及时上报至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迟报。

第十五条 园林病虫害需统筹防控时，由市级园林绿化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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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制定全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方案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

绿化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，并及时组织有关单位、人员开展园林

绿化病虫害防控工作。

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开展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使用农药时，

应当遵守农药使用安全规定，建立使用档案，如实记录使用时间、

地点、农药名称、用量、生产企业、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方式等

信息。

药剂喷施作业应提前发布信息，禁止使用剧毒化学农药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和社会各单位通过购

买服务等方式实现病虫害专业化防治，并推广使用绿色防控技

术。

第十八条 对从事园林绿化病虫害研究、饲养、繁殖、运输、

展览等活动的个人和组织，应采取有效措施，避免园林绿化病虫

害逃逸、扩散，造成危害。

第十九条 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定期对全市城市园林绿

化病虫害防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负责组织对本辖区内

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控工作纳入城市绿地监督

管理，内容包括园林绿化病虫害监测点建设及管理、预报信息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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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病虫害防效、药剂安全使用、专业化服务、病虫害防控日志

等内容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